
附表一

防災中心服勤人員訓練專業機構登錄證書核發（換發、補發、延展、新
增場地）申請書

茲依防災中心服勤人員訓練專業機構登錄及管理須知第三點、第五點、第七點及第二十一點

規定，檢同有關書件，提出申請。

此致    內政部消防署

申請人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    年    月   日

一、申請事由

□申請登錄審查

□變更證書記載事項（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         ）

□遺失或毀損申請換（補）發證書

□申請展延有效期限

□新增訓練場地

□其他（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     ）

二、檢具文件 □證明文件

□法人：法人登記證書影本、核准設立文件影本、章程【如附件  】

□依法設立之職業訓練機構：設立登記或許可證明文件影本【如附件  】

□國內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專以上學校：組織法規【如附件  】

□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【如附件  】

□學科訓練場地文件

□交通位置圖【如附件  】

□場地平面配置圖【如附件  】

□建築物使用執照(含附表)影本，如為租借者，應另檢附其所有權人或管



理權人之書面同意文件(應註明同意出借做為防災中心服勤人員訓練使

用及其地址、樓層等) 【如附件  】

□場地所有權狀影本【如附件  】

□場地設備照片(黑板或白板、飲水機、擴音設備、投影機) 【如附件  】

□術科訓練場地文件

□交通位置圖【如附件  】

□場地平面配置圖【如附件  】

□場地所有權狀影本(同上)【如附件  】

□訓練場地全景照片【如附件  】

□防災監控系統綜合操作裝置之照片【如附件  】

□訓練用滅火器、室內消防栓等設備空間之照片【如附件  】

□各課程之學科教材(含試題)【如附件  】

□繳納費用證明文件(□審查費 □證書費) 【如附件  】

□證書（□原領證書  □影本）【如附件  】

三、申

請機構

基本資

料

機構名稱

機構地址

代表人

姓名 行動電話

電子信箱

承辦人

姓名 行動電話

電子信箱

聯絡電話 傳 真

學科場地地址： 術科場地地址：



教室面積      平方公尺∕    位

學員

(教室面積應超過 60 平方公尺，平

均每 1 學員面積在 1.5 平方公尺以

上)

其他說明事項

備註

1. 本表各欄除簽章欄外，應以打字詳細填載。

2. 請勾選(■)所附之文件，依序裝訂，並註明相關附件編

號。

3. 申請機構可於「其他說明事項」欄位中載明證書資料異動

之異動前後資料情形或其他認為有必要向本署說明、補充之事

項，如「僅辦理複訓」等。


